
关于评选“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优秀指导教师、 
优秀组织工作者”的通知 

数模竞赛[2017-02]号 

各参赛高校:  

    刚刚过去的2016年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开展二十五
周年。为了深入总结广大指导教师和组织工作者在指导和组织

数学建模竞赛与从事数学建模教学工作中的经验，表彰他们的

优秀事迹，推动数学建模竞赛及相关活动的进一步发展，全国

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组委会决定举办评选“全国大学生数学建
模竞赛优秀指导教师、优秀组织工作者”活动。参考 2001 年和 
2011 年评选“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优秀指导教师、优秀组
织工作者”的经验，提出这次评选活动的具体做法如下: � 

一.评选对象: 2011 年以后竞赛的指导教师和组织工作者。� 

二.评选标准  

优秀指导教师必须严格遵守竞赛规则、2011 年后参与竞
赛指导不少于 3 年(可不连续)、是学校的骨干指导教师，并且
在以下方面有一两项成绩突出:  

1. 指导竞赛成绩在良好以上;   

2. 从事数学建模教学不少于3年，效果良好;   

3. 组织学生课外数学建模研究或推广活动卓有成效。   

    优秀组织工作者必须严格遵守竞赛规则、2011 年后参与
竞赛组织不少于3年(可不连续)、是赛区或学校的主要组织者，
并且在以下方面成绩突出:  



1. 业绩优良，获学校和师生好评;  

2. 积极总结、交流组织工作经验，促进教改成绩显著。  

三.评选名额  

根据最近三年平均参赛校数和队数，优秀指导教师名额由

全国组委会大致按照每10所参赛学校1名分配到赛区，总数不超
过150名;优秀组织工作者每赛区不超过2位(1000 个队以下为1
名)，总数不超过50名。按此规则，湖南赛区将评选4名优秀
指导教师，1名优秀组织工作者。 

根据上述规定，各高校可最多推荐优秀指导教师和优

秀组织工作者各1名到赛区组委会，由赛区组委会组织专
家评选推荐全国的教师名单。  

四. 评选程序 � 

1. 被推荐人需填写推荐表(见附表)，其中“简要事迹”务必写明
满足评选标准的情况。请各高校负责人于2017年6月30日前用
邮 件发到赛区组委会邮箱(hunanshumo@163.com)。赛区组委
会将组织评选后上报全国组委会，全国组委会将在审核通过后

发布。  

2. 全国组委会给获奖者颁发证书。 

� 

     

湖南赛区组委会 

 2017年 4月 15日  
 



“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优秀指导教师”推荐表 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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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优秀组织工作者”推荐表 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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